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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16    证券简称：世荣兆业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45 

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证据交换阶段 

2、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3、涉案的金额：人民币 28 亿元 

4、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本案目前正在进展中，对公司本年利润或

以后年度利润的可能影响暂无法评估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向第二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、原董事长梁家荣提起诉讼，

请求依法追回梁家荣违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背信损害公司利益取得的不当得利并

要求其对本公司的损失予以赔偿。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披露于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对股东提起诉讼的公告》（2021-023 号公

告）。 

二、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变更诉讼请求 

1、受理机构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高等法院 

2、案件当事人：（1）原告：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、珠海市斗门区世

荣实业有限公司 

（2）被告：梁家荣及其密切关系人 

3、变更后的诉讼事由：2007-2011 年期间，梁家荣通过伪造虚假建筑合同，

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约人民币 2 亿元；2011-2019 年期间，梁家荣利用世荣兆业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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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长的身份，违背忠诚义务，通过自己或本案其他被告收受商业贿赂约人民币

4.5 亿元；梁家荣通过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不法利益，总计超过人民币 21.5 亿元。 

4、变更后的诉讼标的：人民币 28 亿元 

5、变更后的诉讼请求： 

（1）依法追回梁家荣违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损害公司利益取得的不当得利； 

（2）冻结梁家荣及其密切关系人的名下资产，要求对本公司的损失予以赔

偿并请求惩罚性赔偿； 

（3）依法追回梁家荣通过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不法利益。 

（二）变更律师代理费支付方式 

本案原采用一般代理方式，即按工作量、工作时间等支付律师代理费。由于

本案涉案金额重大，案情复杂，审理时间及审理结果不可预计，采用一般代理方

式支付律师费，费用高昂并且支付时长和总额无法预计、上不封顶，同时可能出

现支付高额律师费后最终败诉或胜诉但无法取得赔偿款的风险。截至本次代理方

式变更前，公司已支付大额律师费，导致公司管理费用大幅上升。 

为规避上述不可预期性风险，提高律师办案效率及效果，公司与律师签订了

新的诉讼委托代理协议，变更律师代理费支付方式。根据新协议，委托人（公司）

与被委托人（律师）共同承担诉讼风险及收益，暂时委托人每月仅向被委托人支

付基础费用，被委托人承担其余所需费用，待诉讼结束后按诉讼结果再作最终结

算和收益分成。 

三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其他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小额诉讼、仲裁事项涉及的

总金额约为 354.07 万元（本金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08%；除此

之外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年利润或以后年度利润的可能影响 

鉴于本次重大诉讼目前正在进展中，案件诉讼结果及维权成本尚存在不确定

性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年利润或以后年度利润的可能影响暂无法评估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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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相关法律法规，公司在诉讼进行阶段暂时无法公布

涉及诉讼策略的细节条款。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，切实维护公

司合法权益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

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


